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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章  

票站调查  

 

第一部分：通则  

15 .1  本 章 就 进 行 、 公 布 和 广 播 票 站 调 查 制 定 指 引 ， 以

免 选 民 受 不 当 的 影 响 ， 以 致 选 举 过 程 受 到 不 公 平 的 干 预 。

制定指引旨在确保选举以诚实及公平的方式进行。  

15 .2  选 管 会 呼 吁 传 媒 及 各 有 关 机 构 在 进 行 票 站 调 查 ，

以 及 公 布 和 广 播 有 关 结 果 时 ， 应 以 自 律 、 善 意 和 自 发 合 作

的态度行事，以免选民的投票行为受不当的影响。  

 

第二部分：投票保密  

15 .3  投 票 是 保 密 的 。 选 民 有 权 将 他 的 投 选 保 密 。 选 民

倘 不 愿 意 ， 实 无 须 透 露 他 投 选 哪 位 候 选 人 ／ 地 方 选 区 候 选

人 名 单 。 任 何 人 如 无 合 法 权 限 ， 不 得 规 定 或 宣 称 规 定 某 选

民 或 某 团 体 选 民 的 获 授 权 代 表 透 露 他 所 投 选 的 候 选 人 ／ 地

方 选 区 候 选 人 名 单 的 姓 名 或 其 任 何 有 关 详 情 ， 否 则 即 属 触

犯刑事罪行。 [《立法会条例》第 60 条及《立法会选举程序

规例》第 96 条。 ]进行票站调查的人员必须尊重选民不愿受

到 打 扰 的 权 利 和 意 欲 ， 又 应 在 进 行 票 站 调 查 前 ， 告 知 接 受

调 查 的 选 民 参 与 票 站 调 查 ， 纯 属 自 愿 。  [2007 年 10 月 及

2008 年 7 月修订 ]  

15 .4  在 投 票 时 间 内 公 布 的 任 何 票 站 调 查 结 果 或 意 向 预

测 ， 尤 其 是 关 于 个 别 候 选 人 或 地 方 选 区 候 选 人 名 单 ， 均 可

能 影 响 选 民 的 投 票 意 向 及 选 举 结 果 。 因 此 ， 选 管 会 提 醒 传

媒 及 有 关 机 构 ， 在 投 票 结 束 前 ， 不 可 公 布 票 站 调 查 结 果 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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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 个 别 候 选 人 或 地 方 选 区 候 选 人 名 单 的 表 现 发 表 具 体 评 论

或预测。  [2008 年 7 月修订 ]  

15 .5  请 各 广 播 机 构 注 意 遵 守 电 视 和 电 台 业 务 守 则 中 有

关 节 目 标 准 的 规 定 ， 根 据 守 则 ， 所 有 新 闻 及 时 事 节 目 必 须

公正、客观和不偏不倚。  

 

第三部分：进行票站调查  

15 .6  任 何 人 士 或 机 构 均 可 进 行 票 站 调 查 。 为 了 更 有 效

地 监 管 票 站 调 查 的 进 行 ， 有 意 进 行 票 站 调 查 的 人 士 或 机

构，必须最迟于投票日 10 日前，向选举事务处提供以下资

料︰  [2008 年 7 月修订 ]  

( a )   有 意 在 投 票 日 进 行 票 站 调 查 的 人 士 的 姓 名 或 机 构

名称及地址；  

(b )  负 责 票 站 调 查 人 士 的 身 分 证 明 文 件 号 码 、 姓 名 及

其 联 络 电 话 号 码 ， 尤 其 在 投 票 时 间 内 的 联 络 电 话

号码；以及  

( c )  1 份 载 列 在 投 票 日 受 雇 在 各 投 票 站 进 行 票 站 调 查

人 士 的 名 单 ， 注 明 这 些 人 士 的 数 目 、 身 分 证 明 文

件号码及姓名。  

15 .7  选 举 事 务 处 在 接 获 申 请 后 ， 将 会 加 以 考 虑 ， 并 视

乎 情 况 向 有 关 人 士 或 机 构 发 出 批 准 书 。 获 准 进 行 票 站 调 查

前 ， 有 关 人 士 或 机 构 须 签 署 遵 办 进 行 票 站 调 查 的 指 引 的 承

诺 书 。 获 准 在 投 票 日 或 投 票 时 间 内 进 行 票 站 调 查 的 人 士 或

机 构 ， 如 没 有 遵 守 承 诺 书 上 所 载 的 条 款 和 本 章 所 列 的 指

引 ， 其 批 准 可 能 被 撤 销 。 选 管 会 亦 可 发 表 公 开 声 明 作 出 严

厉 谴 责 或 谴 责 ， 并 公 布 违 反 承 诺 书 ／ 指 引 内 所 载 条 款 的 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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士 或 机 构 的 名 称 。 获 准 进 行 票 站 调 查 的 有 关 人 士 或 机 构 名

单 ， 连 同 联 络 电 话 号 码 ， 会 于 投 票 日 前 发 放 供 公 众 及 候 选

人参考，并张贴于各有关投票站。  [2008 年 7 月修订 ]  

15 .8   调 查 不 得 在 投 票 站 内 进 行 。 调 查 员 须 注 意 ， 禁 止

拉 票 区 内 严 禁 拉 票 活 动 (在 并 非 投 票 站 所 在 的 建 筑 物 内 高 于

或 低 于 街 道 的 楼 层 逐 户 拉 票 除 外 ， 但 不 得 妨 碍 选 民 和 使 用

扩 音 设 备 ， 并 已 获 准 进 入 拉 票 ) ， 否 则 违 例 者 将 受 刑 事 制

裁 。 因 此 ， 调 查 员 在 进 行 票 站 调 查 时 必 须 加 倍 小 心 ， 以 免

令 人 怀 疑 他 们 是 在 禁 止 拉 票 区 内 向 选 民 拉 票 。 在 各 投 票 站

紧 贴 出 入 口 处 之 外 位 于 禁 止 拉 票 区 的 范 围 ， 被 划 定 为 禁 止

逗 留 区 。 调 查 员 ， 一 如 任 何 其 它 人 士 ， 不 得 在 指 定 为 禁 止

逗 留 区 的 范 围 内 逗 留 或 游 荡 。 [《 立 法 会 选 举 程 序 规 例 》 第

41 条 ]。调查员亦不可以在禁止逗留区内趋前与选民交谈。

实 施 这 些 措 施 的 目 的 ， 是 确 保 选 民 能 够 安 全 无 阻 地 进 出 投

票 站 。 投 票 站 的 投 票 站 主 任 可 以 在 有 需 要 时 ， 在 投 票 站 出

口 外 划 定 范 围 ， 规 定 调 查 员 只 可 在 该 范 围 内 进 行 票 站 调

查。  [2007 年 10 月及 2008 年 7 月修订 ]  

 

第四部分：调查员的身分识别  

15 .9  过 往 曾 有 在 票 站 进 行 调 查 的 调 查 员 被 误 认 作 政 府

人 员 或 投 票 站 工 作 人 员 。 因 此 ， 调 查 员 必 须 显 著 地 显 示 进

行 票 站 调 查 的 机 构 ／ 人 士 身 分 的 身 分 识 别 的 名 牌 ／ 标 记 ，

以 免 选 民 误 以 为 他 们 是 由 政 府 委 任 的 。 此 外 ， 调 查 员 也 须

向 选 民 透 露 任 何 响 应 纯 属 自 愿 ， 并 应 安 排 让 选 民 知 悉 进 行

票 站 调 查 的 机 构 ／ 人 士 名 称 及 调 查 并 非 是 由 政 府 委 托 进 行

的。  [2008 年 7 月修订 ]  

15 .10  在接获上文第 15 .6 段所述的资料后，选举事务处

会 通 知 有 关 机 构 或 人 士 领 取 若 干 数 量 的 印 有 机 构 名 称 的 身

分 识 别 名 牌 ／ 标 记 。 在 进 行 票 站 调 查 时 ， 每 一 名 上 文 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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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 .6 段 (c )项 所 述 名 单 内 的 人 士 ， 均 须 显 著 地 显 示 该 些 身 分

识 别 名 牌 ／ 标 记 。 任 何 人 士 如 没 有 显 著 地 显 示 该 些 身 分 识

别 名 牌 ／ 标 记 ， 皆 不 会 获 准 在 任 何 投 票 站 外 进 行 票 站 调

查。  [2008 年 7 月修订 ]  

 

第五部分：制裁  

15 .11  除 《 立 法 会 条 例 》 所 规 定 的 刑 事 制 裁 外 ， 选 管 会

如 得 悉 任 何 广 播 机 构 或 机 构 没 有 理 会 或 遵 从 本 章 所 载 的 指

引 ， 可 发 表 公 开 声 明 对 其 作 出 严 厉 谴 责 或 谴 责 ， 并 公 布 该

广播机构或有关机构的名称。  [2008 年 7 月修订 ]  

  


